
第五章 捷運車站尋路設計評估架構 
本研究所定義的車站尋路設計為旅客在車站內進行進出站及轉乘等過程中

相關之環境與設施，在此前提下，以使用者尋路的觀點，來建立評估架構，以下

內容將分成二部份，第一部份為捷運車站尋路設計評估架構之層面與準則說明、

衡量指標之定義，第二部份則為專家學者決定之各層級的權重。 

5.1 評估架構 

尋路問題的發生主要在樓層的複雜性及環境資訊的缺乏，本研究認為在進行

車站尋路設計之評估除考慮車站的空間環境及標示系統外，應多考慮輔助導引設

施的設置，導引設施的設置可以幫助遇到尋路問題的旅客解決問題，所以在建立

評估層面須考量三個層面：空間環境、標示系統及輔助導引設施。 

本研究建立的車站尋路設計評估架構如圖 5.1 所示，可分成 3 個層面，總共

10 個準則，每個準則下各有其衡量指標，內容說明如後。 

1. 層面 1—空間環境 

空間環境為車站樓層空間及旅客動線設計，根據尋路問卷分析的結果，旅客

認為重要的有出入口及月台要明確，係指進出站及轉乘設施的視線接觸狀況，動

線交叉少為不同旅客的動線衝突狀況，改變行走方向的頻率低及各樓層配置一致

則牽涉到決策點及空間環境的變化，係指樓層配置的複雜程度。在此共可歸納成

4 個評估準則。 

(1) 進出站系統的可視性：進出站系統的視線連接狀況，與旅客相關的進出

站設施包含出入口、售票機及月台，相關設施間應該在可視距離內或是

沿路上可由標示指引。 

衡量指標：進出站系統的可視度指標（參閱 3.3 節），可視度指標之值越

高表示該系統之間的視線連接狀況越好，理想狀況為 100%。 

(2) 轉乘系統的可視性：轉乘系統的視線連接狀況，本研究探討的為車站內

的轉乘系統，也就是不同路線的月台間應該在可視距離內或是沿路上可

由標示指引。 

衡量指標：轉乘系統的可視度指標，可視度指標之值越高表示該系統之

間的視線連接狀況越好，理想狀況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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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樓層的複雜性：車站內樓層佈置的複雜程度，係指平面的上決策點過多

及空間的變化多，複雜性高會使旅客無法容易地辨識樓層的配置，複雜

程度低較能減少旅客發生尋路問題的機會。 

衡量指標：車站的銜接密度（參閱 3.3 節），其值越低代表節點上的分支

路徑較少，車站內樓層佈置的複雜程度也就較低。 

(4) 動線的衝突性：旅客主要進出站及轉乘動線交叉的情形應盡量避免，動

線交叉示意如圖 5.2，旅客動線的衝突點越多會使旅客增加尋路的困難性

並降低行走速率。 

 

圖 5.2  動線交叉示意圖 

衡量指標：旅客主要進出站及轉乘動線衝突點總數/所有動線長度總和（

單位：50 公尺），也就是旅客每走 50 公尺平均會有幾個與

其他動線衝突的地點。 

1. 層面 2—標示系統 

標示系統係指是藉由文字、圖案、色彩之組合，將事物之精神利用明確具體

之造型、圖案，提供識別、引導、說明等功能之「視覺導引系統」[25]，係指車

站內之標誌、看板、資訊圖等等。前章之尋路問卷分析得知，旅客在標示系統中

注意的有轉折點要有標示，所以每個決策點應有標示指引；易了解看得懂為標示

內容是否易於理解；顯著易發現，係指標示的設置和設計是否容易發覺；正確的

標示才能給旅客真正需要的資訊。此層面共可歸納為 4 個準則。 

(1) 連續性：標示應在決策點出現，適地的指引旅客行進的方向，本研究之

決策點為動線的交叉點及須改變行走方向（45 度以上）之節點。 

衡量指標：
決策點總數

無有有無標示決策點
所有的決策點
∑

∈

==
i

i )0,1(
，理想狀況為所有決策

點上皆有標示，其值為 1。 

(2) 可理解性：標示內容能使旅客能夠解讀或認識資訊內容的屬性，旅客是

否能從標示上之文數字、圖案等，知道其欲傳遞的訊息。 

衡量指標：由本研究對整體車站標示內容的可理解程度給予評分，等級

為 1~10，分數越高越好。評分時考慮的項目包括文數字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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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案內容等。 

(3) 可注意性：標示的本身及設置的位置顯而易見且吸引旅客的注意。 

衡量指標：由本研究對整體車站標示內容及設置的位置的可注意程度給

予評分，等級為 1~10，分數越高越好。評分時考慮項目包括

顏色和圖案區別、標示高度、擺設地點及有無遮蔽物擋住等。 

(4) 正確性：標示的內容說明與實際狀況相符即為正確之標示。 

衡量指標：正確之標示總數/所有標示數量，檢查的項目包括文字說明、

箭頭方向等有無跟現場實際狀況一樣，如有一項不正確或造

成旅客混淆，該標示即為不正確之標示，理想狀況為標示皆

正確無誤，其值為 1。 

2. 層面 3—輔助導引設施 

除了空間環境及標示系統外之設施，一般車站內的輔助導引設施，包括詢問

處及導覽電腦，此層面共有 2 個準則。 

(1) 詢問處的被可視性：進出站相關設施與詢問處間的視線連接狀況，也就

是說月台、出入口、售票機應可直接看到或沿路上經由標示指引到達詢

問處，詢問處的設置可服務旅客，解決旅客的尋路問題。 

衡量指標：詢問處的被可視度指標，被可視度指標定義為是否可從其他

設施看到該設施，被可視度指標之值越高表示詢問處的視線

連接狀況越好，理想狀況為 100%。 

(2) 導覽電腦的充足性：導覽電腦的數量，導覽電腦可內建查詢車站內部路

徑的功能，可讓有需要的旅客使用。 

衡量指標：每天進出站之旅客人次/導覽電腦總數，也就是平均一台電腦

一天需要服務多少人次，其值越高表示電腦的負擔較大。 

根據以上所述，可將評估架構之內容以表 5.1 來表示，其中樓層的複雜性、

動線的衝突性及導覽電腦的充足性為成本準則，其他為效益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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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捷運車站尋路設計評估架構說明表 

層面 準則 準則說明 指標 

進出站系統的可視性 
出入口、售票機及月台間的視

線連接狀況 
可視度指標 

轉乘系統的可視性 月台之間的視線連接狀況 可視度指標 

樓層的複雜性* 辨識樓層佈置的難易程度 車站銜接密度 

空間

環境 

動線的衝突性* 
旅客主要動線的交叉情形 旅客主要進出站及轉乘動線衝突點總數/

所有動線長度總和（單位：50 公尺） 

連續性 
標示在決策點出現 

決策點總數

無有有無標示決策點
所有的決策點
∑

∈

==
i

i )0,1(

可理解性 
標示內容使旅客能夠解讀或

認識資訊內容的屬性 
本研究依檢查項目評分(1~10) 

可注意性 
標示的本身及設置的位置顯

而易見且吸引旅客的注意 
本研究依檢查項目評分(1~10) 

標示

系統 

正確性 
標示的內容與實際狀況相符

合 
正確之標示總數/所有標示數量 

詢問處的被可視性 
詢問處與進出站相關設施間

的視線連接狀況 
被可視度指標 輔助

導引

設施 導覽電腦的充足性* 導覽電腦的數量 每天進出站之旅客人次/導覽電腦數  

註：*為成本準則，其他為效益準則 

5.2 評估層面與準則之權重 

 建立整體車站尋路設計之架構後，須對層面和準則的權重做評比，本研究請

運輸領域學者、建築領域學者、捷運局及捷運公司的專家評定權重，選擇上述之

專家學者為對象是因為本身有其專業之知識，可確保回來之數字有一定的品質及

可信度。一般而言專家學者的人數以 5~15 人較為適當[26]，本研究以郵寄方式

寄出 14 份專家學者問卷，全數回收，其中有 6 份未通過一致性檢定不予納入考

慮（CR＞0.1），有效問卷為 8 份，填答的專家學者皆有搭乘捷運的經驗。 

計算結果如表 5.2 及 5.3 所示，可發現層面中以空間環境最為重要，權重為

0.496，其次為標示系統權重等於 0.346，輔助導引設施權重最低為 0.159，此排

序的結果顯示在設計時就應該注意旅客尋路的問題，若等車站營運後再藉由標示

系統及輔助導引設施的補強，可能改善的程度不會很大。在準則的重要性方面，

專家學者認為樓層的複雜性最重要，其次為進出站系統可視性，第三到第五分別

為標示的正確性、轉乘系統可視性及詢問處被可視性，前五項權重都在 0.1 以上

，五項中空間環境之準則即佔了三項，權重最低的為導覽電腦充足性僅 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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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捷運車站尋路設計評估架構層面權重表 

層面 權重 
空間環境 0.496 
標示系統 0.346 

輔助導引設施 0.159 
 

表 5.3  捷運車站尋路設計評估架構準則權重表 

層面 準則 權重 順序 
進出站系統的可視性 0.145 2 
轉乘系統的可視性 0.112 4 
樓層的複雜性 0.159 1 

空間

環境 

動線的衝突性 0.079 7 
連續性 0.096 6 
可理解性 0.065 9 
可注意性 0.069 8 

標示

系統 

正確性 0.115 3 
詢問處的被可視性 0.105 5 輔助

導引

設施 
導覽電腦的充足性 0.05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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